附件2：115年臺中市幸福職場「星等獎」自評表
事業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工人數：
	項次
	檢      核      項     目
	是
	否
	不適用
	備註

	1
	依法繳納勞工保險費及繳納積欠工資墊償基金，提繳新制勞工退休金及按月且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(勞基法舊制退休金) 。
	
	
	
	

	2
	無發生重大勞資爭議事件
	
	
	
	

	3
	發生死亡之重大職業災害(不含通勤職災)
	
	
	
	

	4
	未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
	
	
	
	

	5
	未違反勞動基準法、勞工退休金條例
	
	
	
	

	6
	未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。
	
	
	
	

	7
	未違反就業服務法。
	
	
	
	

	8
	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、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、團體協約法及工會法。
	
	
	
	

	9
	已經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同意備查勞資會議勞資代表名冊。
	
	
	
	

	10
	勞工人數30人以上，工作規則已經勞工主管機關核備。
	
	
	
	

	11
	受僱者30人以上，已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。
	
	
	
	本項請檢附證明，如無檢附亦無查證，該項無法計分

	12
	僱用人數50人以上，已經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核發職工福利委員會登記證。
	
	
	
	

	13
	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34人以上者，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，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。私立學校、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67人以上者，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，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，且不得少於1人。或繳納差額補助金。
	
	
	
	

	14
	僱用受僱者100以上之雇主，已提供設置哺（集）乳室、托兒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。
	
	
	
	哺(集)乳室、托兒設施及提供托兒設施部分，每項皆請檢附證明，如無檢附亦無查證，該項無法計分





填寫注意事項：
1、 各項目自評區間為113年1月1日至受理報名截止日(115年8月7日)止，請以勾選方式填列，若需說明請於備註欄填列。除項次11、14外，皆無須檢附佐證資料，後續將由本局會同相關單位進行查核。
2、 依本活動實施計畫，若符合如下情事則符參選資格：
(1) 113年1月1日前設立且依法登記所在地為臺中市（包含科技部及經濟部各工業區）之事業單位主體、工廠或分支機構。
(2) 自113年1月1日依法繳納勞工保險費及繳納積欠工資墊償基金，提繳新制勞工退休金及按月且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(勞基法舊制退休金)。
(3) 自113年1月1日起至受理報名截止日止無發生下列重大勞資爭議、無發生死亡之重大職業災害或重大違反勞動法令情事。（如經事後查證，將取消參選資格）
1、 發生重大勞資爭議事件：依處理重大勞資爭議事件處理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，重大勞資爭議事件為如下情事。
(1)公營、公用及交通事業或具有危險性、特殊性行業之勞資爭議，有影響公眾生活或造成公共危險者。
(2)發生勞資爭議之事業單位，有擴及其關係企業者。
(3)其他勞資爭議有急速發展或擴大而影響社會秩序者。
2、 發生死亡之重大職業災害(不含通勤職災)。
3、 重大違反勞動法令情事
(1)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受判刑確定、被處最高罰鍰、被處以停工、 或違反同一法條二次以上經裁罰者。
(2)違反勞動基準法受判刑確定、被處最高罰鍰、或違反勞基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同一法條二次以上經裁罰者。
(3)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同一法條二次以上經裁罰者。
(4)違反就業服務法同一法條二次以上經裁罰者。
